《莆田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办法》

政策解读材料
一、背景依据

推行海葬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，对节约土地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减轻群众负担具有重要意义。目前，省内福州、厦门等地已出台相关补贴政策。根据民政部等16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5号）和省民政厅等17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民事〔2018〕13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省殡葬领域专项行动协作机制专班“一系统一整治清单”和“莆田市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思维导图”工作要求，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联合起草了《莆田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补贴办法》），在全市范围推行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政策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，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更好发展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行绿色殡葬和节地生态安葬，引导群众转变丧葬观念，促进我市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。
三、范围期限

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四、主要内容

《补贴办法》共15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补贴对象：节地生态安葬的承办单位，以及莆田市户籍人员逝世后，逝者生前依法委托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受托人、逝者生前的法定监护人或者近亲属（不含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）。
（二）安葬方式：骨灰海葬，或者不立碑、不设硬化墓穴的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方式。
（三）补贴标准：对采取海葬方式安葬的每例补贴2000元，采取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的每例补贴1000元；对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的承办单位按每具骨灰500元给予补贴。

（四）申请程序：由申请人提交材料，经节地生态安葬的承办单位审核后发放。市民政局每年初对承办单位汇总上报材料进行核定后，将相关款项拨付承办单位账户。
（五）资金保障：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经费由市与县（区、管委会）3:7承担，资金由市民政局先行全额列入年度预算，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承担部分按年据实结算。骨灰海葬活动费用由市财政承担，由市民政局列入部门预算，并与承办单位据实结算。
五、关键词诠释

节地生态安葬：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指骨灰海葬，或者不立碑、不设硬化墓穴的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方式。

六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林海湖  0594-2559859
